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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828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莞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－056 

 

东莞控股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事项发表

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汇总： 

1、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向宏通保理公司增资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；（P 

2） 

2、独立董事对《关于下属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议案》的事前认

可及独立意见。（P 4、5） 

3、独立董事对《关于终止公司名称变更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

的独立意见。（P 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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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向宏通保理公司 

增资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，

对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审议的《关于向宏通保理公司增资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向天津市宏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宏通保理公司）

增资，符合公司“产融双驱”的发展战略，有利于扩充宏通保理公司

资本金规模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。 

2、公司选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，中企华

公司）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，其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及相应

的评估资质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。 

3、中企华公司及经办评估师与东莞控股、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关

联关系，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，具有独立

性。 

4、本次评估过程中，评估方法选用适当，假设前提合理，选用

的数据、资料可靠，由此得出的评估结论能够代表该股权的真实价值。

本次审议的公司向宏通保理公司增资事项以中企华公司出具的评估

结论作为定价依据，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尤其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http://resource.stockstar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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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，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玉罡、江伟、刘恒、徐维军 

 2018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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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对《关于下属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 

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，

对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）拟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

九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下属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议案》发表如下

事前认可意见： 

本次拟实施的融资租赁业务，属于公用事业领域，有利于丰富业

务范围与市场产品；租赁业务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确定，没有损害公

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

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玉罡、江伟、刘恒、徐维军 

 2018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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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对《关于下属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 

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，

对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审议的《关于下属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： 

1、本次开展的售后回租业务，有利于积累基础设施类融资租赁

业务经验，把握优质客户，抢占市场机会。 

2、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相关决策程序

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东莞市交

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审议该议案时应回避表决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玉罡、江伟、刘恒、徐维军 

 2018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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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对《关于终止公司名称变更 

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）

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终止公

司名称变更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并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公司终止将名称由“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东莞

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与实际情况相符，不影响公司的正常

运营，不存在利用变更公司名称而误导投资者的行为。因此，我们同

意将《关于终止公司名称变更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玉罡、江伟、刘恒、徐维军 

 2018 年 11 月 24 日 

 




